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渝0230民初1108号

原告：江鑫华，女，1983年4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雪玉路603号9单元2-2，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8304303568。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平，重庆力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向昌，男，1973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名山大道86号9-1，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309197210。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涛，重庆东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江鑫华与被告向昌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鑫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平、被告向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江鑫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１．判令被告向昌承担共同债务的一半即218287.5元；２．判令原被告同居期间产生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各享有一半即2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从2015年9月开始恋爱，2015年10月同居，在同居期间，因被告向昌在多处承包工程需大量资金，被告让原告在多家银行办理信用卡，用原告的信用卡透支额度用于承包工程的周转资金和共同生活，并以原告的名义向多家贷款公司进行贷款，贷款用于偿还信用卡或共同生活，共同生产。为了承包工程，双方出资70000余元购买了机械设备。2019年7月双方解除同居关系，原告的信用卡透支额度为219924元，尚欠贷款216651元，购买的设备剩余价值40000元。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若干意见》第10条、11条的规定，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昌辩称，恋爱属实，但同居关系不属实，原告应当承担的是196365元，该笔债务被告卖个人房屋已偿还，如是原告所诉共同借款就应对已偿还的一半由原告承担责任。原告诉称的借款是其个人消费及经营所用，与被告无关。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江鑫华与被告向昌于2015年10月至2019年7月期间双方存在恋爱与同居生活关系，后双方解除同居关系。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原告的陈述、（2020）渝0230民初355号调解书、江鑫华的住院病历记录，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原告江鑫华主张在2015年9月至2019年7月恋爱与同居期间存在共同债务，对该主张事实原告江鑫华仅举示了借款凭证复印件，购物的电子微信复印件，从证据规则的要求看，复印件或者复制品没有原件核对一致，依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且从原被告的陈述考量，双方均有收入，支付日常消费支出不存在困难，不需要通过借款维持日常生活，同时对该主张事实，原告江鑫华有举证责任，原告江鑫华对该主张事实举证不能，其主张事实依法不能成立。
原告江鑫华主张与被告向昌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出资70000元购买了机械设备，折旧价值40000元，对此，原告江鑫华除自己的陈述外，没有举示买卖合同，付款凭证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告江鑫华依法有举证责任，为此，该主张事实依法不能成立。
[bookmark: _GoBack]原告江鑫华主张与被告向昌同居生活期间存在共同生产并因此借款40余万元，对此原告江鑫华除自己陈述被告向昌承包工程外，没有举示其他相应的证据证明共同从事的是什么类型的生产，生产地点在何地，经营状况，出资情况，承包合同等事实，该主张事实原告江鑫华依法有举证责任，原告江鑫华对该主张事实举证不能，应承担该主张事实不成立的法律后果。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一、双方同居生活期间是否存在共同财产的问题；二、双方在同居生活期间是否存在共同债务需共同偿还等问题。
1、 双方同居生活期间是否存在共同财产的问题。原告江鑫华主张与被告向昌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出资70000元购买了机械设备，折旧价值40000元，自己分割的价值金额为20000元。该项分割请求，原告江鑫华除自己的陈述之外，没有举示相应的证据证明该事实的成立，依法应承担诉讼请求不成立的法律后果。
2、 双方在同居生活期间是否存在共同债务需共同偿还等问题。从原告江鑫华举示的证据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款凭证皆为复制件，不能核实其真实性，确定具体金额，同时从复制件的内容看，皆为原告江鑫华以其个人名义所欠的个人债务，该以个人名义所欠的债务，原告江鑫华也不能证明用于与被告向昌的共同生活与生产，为此原告江鑫华主张该个人债务由双方共同偿还，内部分割债务金额20余万元的该项诉讼请求也依法不能成立。另，如原被告认为双方存在借贷，需相互偿还，属于婚约财产纠纷，不属于原告江鑫华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范围，双方可协商处理，或另案向人民法院诉讼。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江鑫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874.32元，减半收取2437.16元，由原告江鑫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廖秋林


[image: ]
- 2 -
[image: ]
- 1 –
[image: ]
image1.png




